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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１５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最近有媒体和网络报道公司参与江西大湖塘钨矿勘探开发

２

、经核实，公司对媒体和网络报道进行说明

一、传闻简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国土资源部网站（网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ｍｌｒ．ｇｏｖ．ｃｎ／

）刊登《世界最大钨矿诞

生记

－

江西大湖塘钨矿实现重大找矿突破的前前后后》，文章中涉及本公司主要内容如下：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８

月， 武宁县将

４

个国有、

２

个集体采矿权整合几乎将大湖塘北区和南区两

个地理坐标相连的采矿权，并改制为一个公司持有———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 巨通公司

是武宁县当地的一家民营企业，由于资金不足，拿到矿业权之后，公司在找矿方面迟迟没

有大的投入。 大湖塘依然沉寂着，等待着。 但是，资源整合已经为大突破埋下了伏笔，直到

２０１０

年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现。

厦门钨业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钨冶炼厂商， 钨产品年出口量占全国年出口总

量的

３５％

，由此对钨矿资源也有着巨大的需求。 企业决定向上游发展，掌握一批钨矿资源，

巨通公司就是厦门钨业的供应商之一。经过协商，厦门钨业收购了巨通公司

３０％

的股份，目

标就是大湖塘的钨矿。

２０１０

年初，厦门钨业负责人先后走访了江西省内的多个地质队，一方面是听取专家

对大湖塘地区找矿前景的看法， 另一方面是考察地质队的实力， 选择技术能力最强的队

伍。专家们对大湖塘巨大找矿潜力的肯定，让厦门钨业的负责人下定了决心。最终，他们选

择与赣西北队和

９１６

队合作，并让两个地质队尽快拿出详查设计方案。

“当时恰逢春节，为了完成设计方案，队里的技术人员过年只休息了三天。 ”赣西北队

的队长吴剑平回忆说， 元宵节那天， 两个地质队的负责人就带着设计方案去北京参加评

审。 厦门钨业请来了叶天竺、王保良等国内优秀地质学家担任评审专家。 设计方案顺利通

过评审，厦门钨业和两个地质队签订了找矿合同。

厦门钨业计划总投资

１

亿元，采取滚动式投入，在找矿过程中边发现，边认识、边投入。

厦门钨业的高层发话：生产、采矿让位探矿，宁肯停了生产，也要保证勘查资金及时支付。

如今项目做下来，厦门钨业累计投入勘查资金

２

亿余元。

二、澄清声明

经核实，公司董事会就上述报道说明如下：

１

、本公司未持有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股份、未投资参与江西大湖塘钨矿勘探开发。

经向本公司兄弟企业厦门三虹钨钼股份有限公司了解， 报道中所称参与江西大湖塘钨矿

勘探开发的“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应为厦门三虹钨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三

虹”）。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厦门三虹出资收购北京巨典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西巨通”）

３０％

股权，成为江西巨通第二大股东，并协助江西巨通对江西大

湖塘钨矿进行勘探开发工作。 目前，江西巨通控股股东仍为北京巨典投资有限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

５３％

。

因本公司董事长刘同高先生同时兼任厦门三虹董事长，具有“双重身份”，报道中所述

“厦门钨业负责人”应为刘同高先生作为厦门三虹董事长参与大湖塘钨矿勘探等事宜。

２

、厦门三虹基本情况

厦门三虹是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经省人民政府闽政体股［

２０００

］

７

号文批准，以原厦门钨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分立方式设立的国有控股企业。 厦门三虹于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２４

日在厦门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法定代表人为刘同高；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７７

，

７０３

，

３３３

元。 本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福建省潘洛铁矿有限责任

公司合计持有厦门三虹

３４．５１％

股份，福建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厦门三虹的实际控

制人。 厦门三虹目前主要进行矿产资源风险投资。

厦门三虹目前有部分钨精矿销售业务，本公司主要从事钨冶炼产品、钨粉末、硬质合

金、钨钼丝材、新能源材料等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自产的钨精矿大部分用于后续加工（小

部分根据所在地政府要求，按市场价销售给当地冶炼企业），因此厦门三虹与本公司实质

上不存在同业竞争，但存在关联交易情况（主要有厦门三虹为本公司提供资金、厦门三虹

下属卢旺达鹭翔矿业公司向本公司销售钨精矿等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均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及披露义务）。

３

、本公司与厦门三虹在九江投资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公司、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有色”）、厦门三

虹与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政府、九江市修水县人民政府签订《硬质合金项目合作协议书》（具

体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公告《关于与九江市政府、修水县政府等签订合作协议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７

）。 本公司和五矿有色拟投入

２０

亿元发展钨深加工产业，目前双

方已合资设立九江金鹭硬质合金有限公司（其中本公司持股

７０％

，五矿有色持股

３０％

），启

动钨深加工项目一期投资建设； 本公司和厦门三虹拟投入

２０

亿元以上进行钨资源的勘探

和矿山开发，截至目前，钨资源的勘探和矿山开发主要由厦门三虹进行，本公司尚未在九

江地区进行钨资源的勘探和矿山开发。

本公司在九江地区主要投资发展钨深加工产业， 厦门三虹主要进行钨资源的勘探和

矿山开发，双方将共同在九江市打造完整的钨产业链，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

４

、江西巨通情况介绍

江西巨通是一家矿山开采企业，注册地：江西省武宁县万福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人

民币

７

，

３８０

万元整。 主营业务为钨、锑、锡、铜、钼、铋加工、销售。 该公司控股股东为北京巨

典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５３％

股份），厦门三虹为第二大股东（持有

３０％

股份）。

江西巨通目前主要进行拥有的武宁大湖塘钨矿的资源勘探并有部分钨矿开采， 年产

钨精矿

６００

吨左右，主要销售给本公司。 因本公司董事长刘同高先生及副总裁许火耀先生

在江西巨通担任董事，该销售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审议通过《关于与江西巨通

签订

＜

长期采购协议

＞

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与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签订 《长期采购协

议》， 本公司向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采购钨精矿， 协议有效期限三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并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上交所网站上进行了披露。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向江西巨通采购钨精矿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１０３

，

３１４

，

８３３．０６

元。

截至目前，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经征询本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冶金（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及本公司自查，不存在需披露而未披露的重要事项，在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

包括但不限于非公开发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经披露的公开信息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

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４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以书面形式发

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

决董事

９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决议如下：

１

、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海纳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申请一年期综

合授信

３０００

万元（新增）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向上海银行浦东分行申请一年期综合

授信

４０００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金桥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

授信

４０００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向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一年期

综合授信

３５００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上述控股子公司的年度担保额度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有效期内

授权董事会签署具体的担保文件（详见公司在上交所网站发布的临

２０１２

—

０１２

公告）。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系为控股子公司满足日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担保。 被担保

企业经营稳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

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为该公司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４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湖南海纳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公司本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金额为

１４５００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６６４９３．４９

万

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根据公司有关制度规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

文件精神，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为以下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１

、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海纳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申请一年期综

合授信

３０００

万元（新增）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向上海银行浦东分行申请一年期综合

授信

４０００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金桥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

授信

４０００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向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一年期

综合授信

３５００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本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金额为

１４５００

万元，其中新增金额为

３０００

万元，续转金额为

１１５００

万元。

上述控股子公司的年度担保额度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有效期内

授权董事会签署具体的担保文件 （详见公司在上交所网站发布的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１２

号公

告）。

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在上交所网站发布

的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号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湖南海纳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４００

万元，公司住所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

道，法定代表人彭文杰，经营范围为：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电池材料、电池组、电池保护线

路、电池组光电器的生产、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２３３９８．４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３１６６．７１

万元， 净资产

１０２３１．７７

万元， 资产负债率

５６．２７％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２０７１．２８

万元，净利润

－１００．８７

万元。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５３００

万元，公司住所浦东新区曹路镇金海路

３１５８

号

２

幢，法定代表人任伟泉，经营范围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及其他炭素材料的研究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自行开发产品生产、加工及销售，实业投资，仓储（除危险

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附设分支机

构。（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４９６６０．９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４４６８．４４

万元，净资产

２５１９２．４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４９．２７％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份实

现营业收入

１１０４３．３２

万元，净利润

１３７２．６７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系为控股子公司满足日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担保。 被担保

企业经营稳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

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为该公司提供担保。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６６４９３．４９

万元，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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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ＳＴ

鲁北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２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１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修订版。 因工作疏忽年报修订版有几处未修订，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

下：

１

、董事会报告中（一）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回顾中第

２

部分报告期总体

经营情况原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８１

，

０１７．８３

万元，同比增长

７９％

，实现利润总额

２

，

７８５．５７

万

元，同比增长

７７．５１％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７８５．５７

万元，同比增长

７７．５１％

。 ”现更正为：“报告期

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８１

，

０１７．８３

万元，同比增长

７９％

，实现利润总额

１

，

８２３．４０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６．１９％

，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８２３．４０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６．１９％

。 ”

２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本期所有者权益合计一栏中部分数据计算有误，原表为：

项目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１

，

０１６

，

９６９

，

３３２．７５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１

，

０１６

，

９６９

，

３３２．７５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

”

号填列

）

２８

，

４９１

，

４５３．６０

（

一

）

净利润

２７

，

８５５

，

７０１．６５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９８

，

３１８．８７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２７

，

９５４

，

０２０．５２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５３７

，

４３３．０８

１．

本期提取

４

，

９３０

，

３０１．１４

２．

本期使用

４

，

３９２

，

８６８．０６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１

，

０４５

，

４６０

，

７８６．３５

现更正为：

项目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１

，

０１６

，

９６９

，

３３２．７５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１

，

０１６

，

９６９

，

３３２．７５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

”

号填列

）

２８

，

４９１

，

４５３．６０

（

一

）

净利润

１８

，

２３４

，

００１．６５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９８

，

３１８．８７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１８

，

３３２

，

３２０．５２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９

，

６２１

，

７００．００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９

，

６２１

，

７００．００

（

四

）

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５３７

，

４３３．０８

１．

本期提取

４

，

９３０

，

３０１．１４

２．

本期使用

４

，

３９２

，

８６８．０６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１

，

０４５

，

４６０

，

７８６．３５

３

、财务报表附注中十）、补充资料

３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的异常情况及原因说明中资产减值损

失期末数原为：

－８

，

６８７

，

４４９．７７

，现更正为：

９３４

，

２５０．００

。

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年度报告使用人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将

进一步加强年报编制过程中的沟通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更正后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５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

决议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以及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

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 距离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时间

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及调整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７

元人

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５３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上海

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和

《关于

＜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

＞

的议案》， 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以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相关董事会会议决议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的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以及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证券日报》上。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公司董事会已经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工作，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６８０．５

万股，授予对象为

１０５

人。 公司总股

本由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２０６

，

８０５

，

０００

股，相关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的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以及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证券日报》上。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股权激励实施的实际情况，遵循“现金

分红金额、送红股金额、转增股本金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派现总金额仍为人民币

３４００

万元。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６

，

８０５

，

０００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６４４０６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

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４７９６５４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

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根据《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作

为应付股利在解锁时向激励对象支付。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首

发后个人类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高管锁定股。

六、咨询机构

１

、咨询部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

、咨询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

１５６０

号

３

、咨询联系人：冯骏、杨丽莎

４

、咨询电话：

８６－２１－６９９２６０００

转董事会办公室

５

、传真：

８６－２１－６９９２６１６３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其公告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６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Ｓｏｕｔｈ Ｉｔａｌｙ Ｓｏｌａｒ １ Ｓ．ｒ．ｌ

下属部分电站

项目的并网运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并网事项概述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超

日香港全资持有的电站投资公司

Ｓｏｕｔｈ Ｉｔａｌｙ Ｓｏｌａｒ １ Ｓ．ｒ．ｌ

（以下简称“

ＳＩＳ

”）下

属的意大利电站项目近日有

２３

个项目公司共计

２３ＭＷ

并网运行。

二、并网项目公司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

Ｓｏｕｔｈ Ｉｔａｌｙ Ｓｏｌａｒ １ Ｓ．ｒ．ｌ

持有的太阳能电站项目的议案》（详见公告

２０１１－０９７

《关于收购

Ｓｏｕｔｈ Ｉｔａｌｙ Ｓｏｌａｒ １ Ｓ．ｒ．ｌ

公司持有的太阳能电站项目的公告》）。 最

终，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通过全资子公司超日香港收购了

ＳＩＳ

的

１００％

股权及

其下属电站项目。

ＳＩＳ

本次共有

２３

个项目公司共计

２３ＭＷ

并网运行，其清单如下：

项目公司 地点

装机量

（ＫＷ）

发电能力

（Ｋｗｈ ／ ＫＷ）

ＥＰＣ

合作商 总投资

ＥＮ．ＦＯ ７ Ｐｉｓｔｉｃｃｉ（ＭＴ） １０００ １３３０ Ａｇｒｉｌｕｃａｎａ Ｅｎｅｒｇｙ € ２，４３２，０００．００

ＥＮ．ＦＯ １０ Ｍａｔｅｒａ １０００ １３６０ Ａｇｒｉｌｕｃａｎａ Ｅｎｅｒｇｙ € ２，３３２，０００．００

ＥＮ．ＦＯ １６ Ｍａｔｅｒａ １０００ １３６０ Ｂｅｓｔｅｒ € ２，７９４，１９５．００

ＥＮ．ＦＯ １７ Ｐｏｍａｒｉｃｏ １０００ １３５０ Ａｇｒｉｌｕｃａｎａ Ｅｎｅｒｇｙ € ２，４３２，１９５．００

ＥＮ．ＦＯ １９ Ｔｒｉｃａｒｉｃｏ １０００ １３４０ Ｓ．Ａ．Ｅ．Ｍ € ２，５０７，１９５．００

ＥＮ．ＦＯ ３７ Ｐｉｓｔｉｃｃｉ（ＭＴ） １０００ １３３０ Ｓ．Ａ．Ｅ．Ｍ € ２，５０７，０００．００

ＥＮ．ＦＯ ３９ Ｉｒｓｉｎａ １０００ １３４０ Ｂｅｓｔｅｒ € ２，６２４，１９５．００

ＥＮ．ＦＯ ４２ Ｔｒｉｃａｒｉｃｏ １０００ １３４０ Ａｇｒｉｌｕｃａｎａ Ｅｎｅｒｇｙ € ２，４３２，１９６．００

ＥＮ．ＦＯ ４３ Ｐｉｓｔｉｃｃｉ（ＭＴ） １０００ １３３０ Ａｇｒｉｌｕｃａｎａ Ｅｎｅｒｇｙ € ２，５１９，４１９．００

ＥＮ．ＦＯ ５３ Ｍａｔｅｒａ １０００ １３６０ Ｂｅｓｔｅｒ € ２，７９４，１９５．００

ＥＮ．ＦＯ ５５ Ｍａｔｅｒａ １０００ １３６０ Ｂｅｓｔｅｒ € ２，７９４，０００．００

ＥＮ．ＦＯ ５６ Ｍａｔｅｒａ １０００ １３６０ Ｂｅｓｔｅｒ € ２，７９４，１９５．００

ＥＮ．ＦＯ ５７ Ｍａｔｅｒａ １０００ １３６０ Ｂｅｓｔｅｒ € ２，７９４，１９５．００

ＥＮ．ＦＯ ５８ Ｍａｔｅｒａ １０００ １３６０ Ｂｅｓｔｅｒ € ２，７９４，１９５．００

ＥＮ．ＦＯ ６１ Ｐｉｓｔｉｃｃｉ（ＭＴ） １０００ １３３０ Ａｇｒｉｌｕｃａｎａ Ｅｎｅｒｇｙ € ２，４３２，１９５．００

ＥＮ．ＦＯ ６３ Ｐｏｌｉｐｏｒｏ １０００ １３３０ Ｂｅｓｔｅｒ € ２，６０４，１９５．００

ＥＮ．ＦＯ ６６ Ｍａｔｅｒａ １０００ １３６０ Ｂｅｓｔｅｒ € ２，７９４，０００．００

ＥＮ．ＦＯ ６８ Ｍａｔｅｒａ １０００ １３６０ Ｂｅｓｔｅｒ € ２，７９４，１９５．００

ＥＮ．ＦＯ ６９ Ｓｃａｎｚａｎｏ Ｊｏｎｉｃｏ １０００ １３１０ Ｂｅｓｔｅｒ € ２，６６４，０００．００

ＥＮ．ＦＯ ７０ Ｐｉｓｔｉｃｃｉ（ＭＴ） １０００ １３００ Ｂｅｓｔｅｒ € ２，７９４，０００．００

ＥＮ．ＦＯ ７６ Ｆｅｒｒａｎｄｉｎａ １０００ １３５０ Ｂｅｓｔｅｒ € ２，６０４，０００．００

ＥＮ．ＦＯ ８８ Ｔｕｒｓｉ １０００ １３００ Ａｇｒｉｌｕｃａｎａ Ｅｎｅｒｇｙ € ２，４３２，０００．００

ＥＮ．ＦＯ ９０ Ｍａｔｅｒａ １０００ １３６０ Ａｇｒｉｌｕｃａｎａ Ｅｎｅｒｇｙ € ２，４３２，０００．００

三、其他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年报披露：

１．

本公司对

Ｓｏｕｔｈ Ｉｔａｌｙ Ｓｏｌａｒ １ Ｓ．ｒ．ｌ

和其下属电

站项目公司并不具有控制权且不具有重大影响，对其采取成本法核算，而不将

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２．

公司向超日意大利及下属电站项目公司的控制方

Ｓｏｌａｒｐｒｏｊｅｋｔｅ ＧｍｂＨ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Ｄａｍｍ

已发出太阳能组件成本共计

３０９

，

５６５

，

７３３．４０

元，按照销售合同约定的售价为

４０３

，

１０２

，

３９６．９２

元，因未全部收到货款

而按合同未转移货物所有权，尚未确认收入。 （详见《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本次

２３ＭＷ

电站项目的组件销售包括在上述未确认收入的合同中（销售金

额约为

２

，

７３３

万欧元）。

ＳＩＳ

的控制方

Ｓｏｌａｒｐｒｏｊｅｋｔｅ ＧｍｂＨ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Ｄａｍｍ

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Ｓｏｌａｒｐｒｏｊｅｋｔｅ ＧｍｂＨ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Ｄａｍｍ

注册资金：

２５

，

０００

欧元

注册地址： 德国 凯泽斯劳滕 帕里泽大街

２４８

号

建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经营范围：

ＥＰＣ

和其他光伏工程或者光伏方面的批发商

股东构成：

ＤＡＭＭ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ＥＵＧＥＮ ＬＵＤＷＩＧ

（德国公民，

１９６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出生于皮尔马森斯）持有

１００％

股权

公司简介：

Ｓｏｌａｒｐｒｏｊｅｋｔｅ ＧｍｂＨ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Ｄａｍｍ

公司拥有

６５

名员工，

２

家意

大利子公司以及

３

个海外办事处，分别在德国，中国以及中国香港，其仓库总面

积达到

１２０００

平方米。

２０１１

年其组件销售量约为

５８ＭＷ

，销售总额约为

９

，

５００

万

欧元。

四、本次并网运行对公司的意义和影响

ＳＩＳ

下属的

２３ＭＷ

意大利电站项目是公司全资投资建设的海外电站项目，

其成功并网运行是公司投身海外电站项目以来的重要里程碑， 它代表着公司

创新的电站经营模式走完了一个完整的过程， 它证明了公司由组件制造业务

转型为电站投资建设业务的可行性。

同时， 本次意大利电站项目成功并网后银行项目贷款的逐步发放也将使

公司收回大量组件应收账款，进而改善企业现金流，最终对公司的整体运营起

到积极作用。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７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电子邮箱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适应企业的发展

需求，公司近期对邮箱系统进行升级，现将对外电子邮箱变更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原董秘电子邮箱：

ｄｍ＠ｃｈａｏｒｉｓｏｌａｒ．ｃｏｍ

公司原对外电子邮箱：

ｉｎｆｏ＠ｃｈａｏｒｉｓｏｌａｒ．ｃｏｍ

现根据实际情况， 公司拟将董秘电子邮箱与对外电子邮箱合并为统一的

对外电子邮箱，变更后公司对外电子邮箱为：

ｄｍ＠ｃｈａｏｒｉｓｏｌａｒ．ｃｏｍ．ｃｎ

公司的办公地址、联系电话、传真、互联网址等其他信息不变。

上述变更后的新对外电子邮箱将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起开始启用，届时起原

公司董秘电子邮箱及对外电子邮箱将不再使用。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８

证券简称：龙净环保 编号： 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公司参与定向增发有助于通过资本纽带与广州控股形成更加稳

固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利于公司环保主营业务的发展。 通过与公司

主营业务相关的投资行为，可以拓展公司业务范围，进一步拓宽公司的发展

道路。 广州控股资产状况良好，公司在资本市场较低点切入参与广州控股的

定向增发可望获得较好收益。

２

、公司本次参与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广州控

股”）非公开发行股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

３

、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

不低于人民币

６．４２

元。

４

、 公司通过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得转让。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以书面方式向各位董

事、监事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点在福建省厦门市龙净环保厦门基地办公大楼董事会会议室以现场

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周苏华先生主持会议，本次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其中独立董事朱炎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会议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书面方式表决，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以下

内容：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与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事项的议案》， 同意授权公司首席执行官吴京荣先生使用总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３

亿元的自有资金参与广州控股非公开发行竞价， 并在董事会批准的金

额范围内按照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程序处理相

关认购事宜。

本次投资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

司将在竞价成功后根据规定详细披露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８

证券简称：龙净环保 编号： 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福建省厦门市龙净环保厦门基地办公大楼会议室举行， 会议召

开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各监事。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张

岩先生主持，本次应参会监事

３

人，实际参会监事

３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书面方式表决，以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以

下内容：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参与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事项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参与定向增发有助于通过资本纽带与广

州控股形成更加稳固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利于公司环保主营业务的

发展。通过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投资行为，可以拓展公司业务范围，进一步

拓宽公司的发展道路。 广州控股资产状况良好，公司在资本市场较低点切入

参与广州控股的定向增发可望获得较好收益。同意授权公司首席执行官吴京

荣先生使用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的自有资金参与广州控股非公开发行

竞价。在董事会批准的金额范围内按照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程序处理相关认购事宜。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９０

证券简称：亚星锚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０

元；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９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

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利润分配方案

１

、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分红派息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４６

，

８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照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４

，

６８０

万元。

２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３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４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对于自然人股东，由本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

币

０．０９

元。

对于居民企业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０

元。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按照税后每股人民币

０．０９

元派发现金红利。 该类股东如能在

本公告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１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

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２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３

）该类

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分配的现金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

的证明文件。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并

由本公司向相关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

０．０１

元。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

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办法：

１

、本公司限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２

、除上述股东之外的股东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

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

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联系办法

公司地址：江苏省靖江市东兴镇何德村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邮 编：

２１４５３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２３－８４６８６９８６

传 真：

０５２３－８４６８６６５９

七、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６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１５０

股票简称：宜华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３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冠路口右侧宜都花园宜华地

产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

人， 代表股份数

１６２

，

０４５

，

６１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３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比例为

５０．０１％

。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绍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

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国浩律师集团（广州）

事务所李彩霞、王志宏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决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以下事

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按照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其他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公司决定对《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体内容详

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１６２

，

０４５

，

６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二）审议通过《关于〈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公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１６２

，

０４５

，

６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李彩霞、王志宏律师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关于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０

证券简称：宜华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４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高管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收到公司高管吴小懿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吴小懿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

何职务。

感谢吴小懿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工作。

特此公告。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７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宝元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２１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增聘基金经理

）

否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解聘基金经理

）

是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应帅

蒋朋宸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璇

注：

－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璇

离任原因 公司工作调整的需要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０６－０７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

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

理注销手续

否

注： 李璇女士将继续担任南方多利（

２０２１０２

）、南方金利（

１６０１２８

）的基金经理。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６月７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股票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７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拟投资荆门光电信息产业园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或“公司”）因产业发展的需要，结

合荆门市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拟在荆门高新区投资建设光电信息产业园。今年以来，公司

与荆门市政府就此事项进行了多轮洽谈，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下旬达成了投资建设的初步意向。

一、拟对外投资概述

１

、 拟建设项目的内容：

公司拟在荆门高新区投资光电信息产业园项目。主要包括三个项目：（

１

）荆门正源无源

光器件项目；（

２

）化诚资讯教育信息化装备项目；（

３

）物联网先进技术应用示范研究中心及

华工科技企业技术分中心。

２

、 拟对外投资金额：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１５

亿元。

３

、 拟建设项目用地规划：项目计划总占地面积不低于

８８０

亩（含代征道路）。

二、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荆门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将成

为东西部技术、人才、资金流动的

＂

绿色通道

＂

。 本次双方洽谈的合作项目，有利于华工科技

利用当地的职业技术人才优势，解决用工慌的问题，实现延伸产业链的目标，为公司实现规

模增长和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 鉴于该项目还未签定正式协议，且开工建设本身需要一定

的周期，因此，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业绩没有影响。

三、风险提示

目前，正式协议尚未签署。公司正在就该项目履行相应决策和审批程序，此投资项目议

案将提交公司最近一期董事会审议，并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待正

式协议签定后，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六日


